
因不當勞動行為爭議案申請裁決

發文機關：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發文字號：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102.09.27.  一０二年勞裁字第18號裁決決定書

發文日期：民國102年9月27日

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決定書

申請人　陳甲○○

申請人　○○○○○○○○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代表人　陳乙○○

相對人　○○○○○○○○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邱○○

代理人　曹○○

余○琦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不當勞動行為爭議案，經本會於民國（以下均同） 102年 8月23日詢問程序終

結裁決如下：

主　　文

　一、申請人○○○○○○○○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之申請部分不受理。二、確認相對人

　　　於 102年 4月15日對申請人陳甲○○所為之解僱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 1項第 1

　　　款、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三、確認相對人於 102年 4月15日對申請人陳甲○○所為之解僱行為無效。四、相對人應

　　　於裁決決定書送達之日起 7日內回復申請人陳甲○○○○作業中心徵信處理中心徵估

　　　中級專員職位。

　五、相對人應給付申請人陳甲○○ 102年端午節節金新臺幣（下同）10,000元，並應自10

　　　2 年 4月16日起至復職日止按月給付申請人陳甲○○薪資53,800元（ 102年 7月15日

　　　後則依申請人陳甲○○原職級調薪後之金額）、膳費 3,000元及每月按薪資5%提撥養

　　　老儲蓄金，並依○○○○○○○○行員活期儲蓄存款管理辦法核計優惠存款利息。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裁決之申請，應以書面為之，並載明下列事項：一、當事人之姓名、性別、年齡、

　　　職業及住所或居所；如為法人、雇主團體或工會，其名稱、代表人及事務所或營業所

　　　；有代理人者，其姓名、名稱及住居所或事務所；基於工會法第35條第 2項規定所為

　　　之裁決申請，違反第39條第 2項及第40條規定者，裁決委員應作成不受理之決定。但

　　　其情形可補正者，應先限期令其補正；勞資爭議處理法第40條第 1款及第41條第 1項

　　　分別定有明文。又依同法第51條第 1項之規定，基於工會法第35條第 1項規定所為裁

　　　決之申請，其程序準用第39條、第40條、第41條第 1項、第43條至第47條規定。查申

　　　請人工會（原名台北市○○○○○○○○股份有限公司產業工會， 102年 2月21日更

　　　名為○○○○○○○○企業工會；該工會復於同年 5月 6日發函予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變更其工會圖記，名稱為「○○○○○○○○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並經臺北

　　　市政府勞動局於同年 5月21日同意備查。）於102 年 4月14日第一屆第一次臨時會員

　　　大會中，決議罷免常務理事即申請人陳甲○○，並於該次大會中決議解散工會，按最

　　　高法院96年台上字第 235號判決要旨：「總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

　　　程時，社員得於決議後三個月內請求法院撤銷其決議，民法第56條第 1項前段定有明

　　　文。而出席之社員不足法令或章程所定之額數，為決議方法之違反。又總會之決議方



　　　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在社員請求法院撤銷其決議前，該決議應仍有效存在」，準此

　　　，申請人工會 102年 4月14日召開第一屆第一次臨時會員大會，該次會議決議依照修

　　　正後之章程第 6條罷免現任理監事及常務理事（第 7案），並決議自即日起宣告解散

　　　，並推選陳乙○○擔任解散清算人（第 8案）；嗣申請人陳甲○○雖提起撤銷決議之

　　　訴，但在該撤銷決議訴訟確定前，申請人工會之法定代理人為陳乙○○，業經本會依

　　　職權調閱本會 102年勞裁字第21號卷證查明屬實，並有申請人工會於 102年 4月14日

　　　第一屆第一次臨時會員大會會議紀錄在卷可稽。則原為申請人工會常務理事之申請人

　　　陳甲○○，既經上開臨時會員大會決議罷免，自斯時起即喪失其工會代表人資格，依

　　　法即不得代表工會為法律行為。是本件申請人陳甲○○以申請人工會之代表人身分代

　　　表工會提起本件裁決申請部分，即非合法。經本會於 102年 9月 4日定 3日期限命其

　　　補正，申請人於期限內並未補正，則申請人陳甲○○以申請人工會代表人身分提起之

　　　本件確認相對人構成不當勞動行為而解僱無效之裁決之申請部分，未經合法代表，依

　　　前開條文之規定，應不受理。

　二、申請人陳甲○○主張於 102年 4月15日遭相對人以存證信函通知雙方間之僱用關係將

　　　於 102年 4月16日終止，相對人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 1項第 1款、第 5款之不

　　　當勞動行為。而申請人陳甲○○係於102 年 4月25日提起本件裁決之申請，則相對人

　　　解僱申請人陳甲○○之日距本件裁決申請之日並未逾90日之期間，符合勞資爭議處理

　　　法第39條第 2項、第51條第 1項之自知悉有違反工會法第35條第 1項規定之事由或事

　　　實發生之次日起90日內為之規定，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申請人陳甲○○之主張及請求：

　　（一）按工會法第36條第 2項規定：企業工會與雇主間無約定者，其理事長得以半日或

　　　　　全日，請公假辦理會務。申請人工會於 101年 1月16日以 101上工理字第0001號

　　　　　函知相對人，常務理事陳甲○○有全日駐會之需，相對人對該函未為反對之表示

　　　　　，且自 101年 1月起相對人每月均按時給付全額薪資及應有之獎金，薪資明細表

　　　　　均未缺勤之表示，顯已默示同意其從事工會會務，如此模式已歷一年有餘，豈知

　　　　　工會方始於 102年 4月 8日函請相對人代為扣繳申請人工會會費之際，相對人卻

　　　　　於 102年 4月15日以臺北北門郵局營收股存證號碼2006號函逕為終止僱傭關係。

　　（二）相對人多次濫用其公假准駁權，用以刁難阻礙會務之推動，茲舉例如下：

　　　　　1.申請人工會於99年 3月26日下午召開第一屆第二次理事會議，相對人於開會間

　　　　　　個別約談理事方○博，且亦多次自承該次會議申請人陳甲○○確實申請會務公

　　　　　　假，該次公假並非 3天（含）以上須執行副總與總經理核准，惟其人力資源處

　　　　　　處長卻蓄意置若罔聞、懸未批核，至 101年 1月更逕為駁回。

　　　　　2.申請人陳甲○○參加台北市勞工教育中心 100年度工會幹部勞工教育課程，申

　　　　　　請數天全日會務公假，應須執行副總與總經理批准，有的申請後遭駁回，駁回

　　　　　　後有重為申請，時而全日批准、時而僅核准半日，惟課程時數及申請理由均屬

　　　　　　相同，其准駁之依據究係為何？

　　　　　3.申請人陳甲○○於 101年 1月16日、17日、19日申請 2日半之會務公假，惟截

　　　　　　至 102年 4月15日申請人陳甲○○遭違法解僱前仍懸而不批。

　　　　　4.99年度公假准駁情形：申請人陳甲○○申請99年 3月26日下午之會務公假，相

　　　　　　對人辯稱：99年 3月26日公假假單業經單位主管核准，遲至99年 3月29日方傳

　　　　　　送至人力資源處呈核，並未有不准假情形。然查申證 3，相對人 101年 1月10

　　　　　　日將99年3 月26日公假申請逕予駁回。



　　（三）申請人陳甲○○自 101年 2月起即持續申請全日會務公假從事會務推展，故 102

　　　　　年勞裁字第 6號案裁決期間，相對人對其違法解僱行為已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8條規定，相對人辯稱其係 102年 1月 2日起、 102年 4月 1日起未為准假而解

　　　　　僱之事由無涉，顯不足採。

　　（四）相對人從申請人工會成立之後即不重視工會，工會去函亦從不回覆，也不與工會

　　　　　溝通，並利用各種手段讓公司員工對工會有負面感覺，最後派人加入工會並決議

　　　　　解散工會，並於工會解散次日即將申請人解僱，其種種行為實顯有不當勞動行為

　　　　　之動機。

　　（五）據上，相對人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 1項第 1款、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依

　　　　　同條第 2項規定，該解僱行為應屬無效，爰請求（一）確認相對人解僱申請人陳

　　　　　甲○○之行為為不當勞動行為而無效。（二）相對人應自 102年 4月16日起按月

　　　　　給付工作薪資53,800元（ 102年 7月15日後則為調薪後之新薪資）、每月膳費3,

　　　　　000 元、 102年端午節節金10,000元，及每月按薪資5%提撥養老儲蓄金，以及自

　　　　　 102年 4月16日起依行員優惠存款利率計算優惠存款利息。

　二、相對人之答辯及主張：

　　（一）查申請人工會既已於 102年 4月14日，經召開之第一屆第一次臨時會員大會決議

　　　　　罷免申請人陳甲○○之常務理事職務，同時解散申請人工會，則申請人陳甲○○

　　　　　既非工會常務理事，自無權以工會代表人身分提出裁決申請。復工會依工會法第

　　　　　41條規定進行清算後，法人格僅以處理清算有關事務之範圍內，方視為存續，亦

　　　　　即清算法人在此方有其能力，至本件裁決申請既非屬了結工會現務範圍，而已解

　　　　　散之企業工會當不具法人格，自不得為本件裁決申請事件之申請人。

　　（二）相對人依據 100年12月19日 100年勞裁字第 6號案裁決決定通知申請人陳甲○○

　　　　　於 101年 1月 6日復職，然申請人自 101年 1月9 日復職至 101年12月31日止之

　　　　　期間，上班天數僅11天，餘則均以辦理工會會務為由申請公假，但未提供辦理會

　　　　　務之內容及相關證明文件，供相對人審酌是否准假，經多次函請申請人陳甲○○

　　　　　提供辦理會務之內容及相關資料文件供相對人審酌，且言明無從審核，難以准假

　　　　　，然其均視若罔顧、置之不理，故相對人均未准假，而申請人陳甲○○未到相對

　　　　　人公司提供勞務，相對人在避免衍生爭議並給予申請人陳甲○○改正機會之考量

　　　　　下，雖未進行處置，仍令其每月繼續領有薪資、獎金與其他相關福利，然雙方勞

　　　　　僱關係既然繼續存在，申請人即還有依勞動契約提供勞務之義務，是相對人一再

　　　　　表示無法准假，絕非有默示同意其會務假之申請。

　　（三）行政院勞工委員會79年10月 4日（79）臺勞資一字第 23324號函示：「查工會法

　　　　　第35條（註：現為工會法第36條）第 2項規定，其意係謂常務理事辦理會務實際

　　　　　所需時間為半日或全日而言。非指不問會務之繁簡，每日均可請公假半日或全日

　　　　　」，最高法院99年度臺上字第2054號民事判決中對於工會法上開規定，明揭「勞

　　　　　工以辦理職業工會會務為由請公假，仍須衡量其有無必要性及繁簡度，並提出相

　　　　　關證明文件，雇主既只就勞工實際辦理會務所需時間，始須給予公假，雇主自有

　　　　　權審究該會務之實際內容是否屬實？所需辦理時間與公假期間是否相當？故勞工

　　　　　為辦理會務依上開規定請假時，自應向雇主說明會務之內容，並提供相關資料，

　　　　　俾供雇主審究是否准假，始合乎上開工會法之規定，非謂勞工一旦以辦理會務為

　　　　　名請假，雇主即應照准之。」可供參考。

　　（四）申請人陳甲○○復於：（ 1） 101年12月28日以辦理會務為由，申請自 102年 1

　　　　　月 1日起至 102年 3月31日止連續公假，（ 2）102 年 3月25日以辦理會務為由



　　　　　，再次申請自 102年 4月 1日起至 102年 6月28日止會務公假。上開兩次公假之

　　　　　申請，仍未說明會務內容，亦未提供相關文件，俾相對人審酌。經相對人公司於

　　　　　102 年 1月 3日、 102年 3月26日分別函請申請人陳甲○○提出說明申請會務假

　　　　　之理由及相關證明文件，申請人陳甲○○均置之不理。

　　（五）相對人對申請人陳甲○○以辦理工會會務為由所申請之公假，自有權審究該會務

　　　　　之實際內容是否屬實，及所需辦理時間與公假期間是否相當，且已函請申請人陳

　　　　　甲○○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以為公假准駁之依據。惟申請人陳甲○○未依規定提出

　　　　　，所請公假未完成請假程序，事後亦未到班，自屬曠職。為維護職場秩序及員工

　　　　　適用請假規則之公平性，爰依工作規則第11條第 1項第 5款：「員工有左列情事

　　　　　之一者，本行得不經預告，逕行終止僱用，不發給資遣費：伍、無正當理由連續

　　　　　曠職三日，或一個月曠職達六日者。」之規定，自 102年 4月16日起終止與申請

　　　　　人之僱傭契約。

　　（六）次按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7條（修正前之條文，現為第 8條）規定：「勞資爭議在

　　　　　調解或仲裁期間，資方不得因該勞資爭議事件而終止勞動契約或為其他不利於勞

　　　　　工之行為。」、「惟資方如非因該勞資爭議事件，而係另有法令上之正當理由或

　　　　　勞方確有違反法令構成終止勞動契約之事由，即不受上開規定之限制。」、「按

　　　　　勞資爭議在調解或仲裁期間，資方固不得因該勞資爭議事件而終止勞動契約，惟

　　　　　如非因該勞資爭議事件，而另有其他正當事由，則資方尚非不得終止勞動契約，

　　　　　此觀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7條（現為第 8條）規定自明。」最高法院93年台上字第

　　　　　1614號作成判決在案，可知倘另有其他正當事由，則資方尚非不得終止勞動契約

　　　　　。 102年勞裁字第 6號案件之申請人為「○○○○○○○○○○○○○○企業工

　　　　　會」，並非申請人陳甲○○，該案係工會與勞工間關於工會活動之爭議，其後陳

　　　　　甲○○以 101年度績效獎金減少而追加裁決申請，惟該等爭議均與申請人陳甲○

　　　　　○自 102年 1月2 日起、 102年 4月 1日起，未經相對人准假，連續多日未到公

　　　　　司上班之曠職事由完全無涉。相對人依工作規則及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終止申

　　　　　請人陳甲○○僱傭契約，自屬有據，不受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8條規定之適用。

　　（七）申請人陳甲○○所提出申請人工會在 102年 4月間請求相對人代扣工會會費，以

　　　　　及申請人工會在 102年 4月間罷免申請人陳甲○○等事由，均與相對人解僱行為

　　　　　無關。因為相對人在解僱申請人陳甲○○之前，必須經過相對人人評會決議程序

　　　　　，相關決議程序均在前述代扣會費或工會罷免申請人陳甲○○之前，且相對人就

　　　　　工會在 4月份召開會議決議罷免申請人陳甲○○，事前完全不知情。

　　（八）綜上論呈，申請人提起本件申請要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雙方不爭執之事實：

　　（一）申請人陳甲○○自82年起任職於相對人，申請人工會係於99年 1月31日成立，申

　　　　　請人陳甲○○自斯時起擔任工會之常務理事。

　　（二）申請人工會曾於 101年 1月16日，以 101上工理字第0001號函致相對人，請其依

　　　　　法給予擔任工會常務理事之申請人陳甲○○全日會務假，以駐會辦理會務。申請

　　　　　人陳甲○○於 101年 1月 9日復職起至 101年12月31日止之期間，上班日數僅11

　　　　　天，餘則均以辦理工會會務為由申請會務公假。

　　（三）申請人陳甲○○以辦理工會會務為由，於 101年12月28日申請自102 年 1月 1日

　　　　　起至 102年 3月31日止之會務公假；相對人分別於 101年12月28日及 102年 1月

　　　　　 2日回覆不准假，並於 102年 1月 3日發函申請人陳甲○○，請其說明辦理會務

　　　　　何以須請 3個月之會務假，並請其提出相關資料與證明文件。



　　（四）申請人陳甲○○又於 102年 3月25日申請自 102年 4月 1日起至102 年 6月28日

　　　　　止之會務公假，相對人分別於 102年 3月25日及3 月28日回覆不准假，並於 102

　　　　　年 3月26日發函申請人陳甲○○，請其說明辦理會務何以須請 3個月之會務假，

　　　　　並請其提出相關資料與證明文件。

　　（五）申請人工會 102年 4月14日召開第一屆第一次臨時會員大會，決議依照修正後之

　　　　　章程第 6條罷免現任理監事及常務理事（第 7案），並決議自即日起宣告解散，

　　　　　並推選陳乙○○擔任解散清算人（第 8案）。

　　（六）相對人於 102年 4月15日以台北北門郵局營收股存證號碼002006號存證信函寄達

　　　　　申請人陳甲○○，通知自 102年 4月16日起終止與其之僱用關係。

　　（七） 102年 1月 1日至 102年 4月15日止，申請人陳甲○○僅於 102年 4月15日到班

　　　　　半日提供勞務。

　　（八）申請人陳甲○○ 102年 4月16日遭解僱前，其每月原領薪資為53,800元、每月膳

　　　　　費 3,000元。相對人 102年發予所屬員工之端午節節金與申請人陳甲○○同職級

　　　　　之員工為10,000元，又相對人公司每月按員工薪資5%提撥養老儲蓄金，並給予所

　　　　　屬員工依「○○○○○○○○行員活期儲蓄存款管理辦法」所核計之優惠存款利

　　　　　息。

　　（九）相對人於 102年 7月15日有調薪。

　四、本件爭點為：相對人 102年 4月15日發函以申請人陳甲○○申請會務假，因未依規定

　　　提出說明及相關資料與證明文件，相對人不予准假，申請人仍連續曠職 3日、 1個月

　　　內曠職達 6日，乃依工作規則第11條第 5項、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 1項第 6款之規定

　　　，自同年 4月16日終止雙方間之僱傭關係之行為，是否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 1項第 1

　　　款及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茲析述如下：

　　（一）申請人陳甲○○得以相對人之行為該當工會法第35條第 1項第 5款之規定，提起

　　　　　本件請求：查不當勞動行為制度之目的在於保障勞工的團結權，為確保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所禁止雇主侵害此權利的行為之實際效果，因此除工會當然可以依工

　　　　　會法第35條第 1項第 5款之規定為裁決之請求之外，由於支配介入行為對於勞工

　　　　　之團結權將造成重大之影響，例如因為雇主之支配介入行為導致勞工無法組織工

　　　　　會，或工會已經御用化而不爭執雇主之支配介入行為，或是勞工因為升遷而喪失

　　　　　工會會員資格等情形，承認個別勞工亦得對支配介入類型之不當勞動行為（即工

　　　　　會法第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提出裁決之申請，即有其必要（參見

　　　　　菅野和夫：勞動法第十版、2012年12月15日、第 843頁、弘文堂；西谷敏：勞動

　　　　　組合法第三版、2012年12月20日、第 211頁、有斐閣；荒木尚志：勞動法第二版

　　　　　、2013年 5月30日、第 657頁、有斐閣；、日本最高法院第二小法庭2004年 7月

　　　　　12日京都市交通局事件判決，最高裁判所裁判集民事第 214號 739頁）。由支配

　　　　　介入行為救濟之必要性觀之，本會認為申請人陳甲○○於申請人工會臨時會員大

　　　　　會決議前，原為該工會之常務理事（即代表人），就其所主張之工會遭相對人支

　　　　　配介入之行為，顯有利害關係，則申請人陳甲○○亦得依工會法第35條第 1項第

　　　　　 5款之規定提起本件裁決之申請，至於依該款為請求應否准許，為有無理由之問

　　　　　題，先予陳明。

　　（二）相對人於 102年 4月15日發函於同年 4月16日解僱申請人之行為，有不當勞動行

　　　　　為之認識及動機：

　　　　　1.按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 1項各款之不當勞動行為的主觀要件不以故意為限，只

　　　　　　要行為人具有不當勞動行為之認識為已足。又雇主依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之規



　　　　　　定，對勞工所為懲戒處分，可能同時存在不當勞動行為及權利行使之雙重動機

　　　　　　競合。在懲戒解僱之場合，是否成立不當勞動行為，其判斷基準應就該受懲戒

　　　　　　解僱之勞工在工會中的地位、參與活動內容、雇主平時對工會的態度等集體勞

　　　　　　動關係的狀況、所為不利之待遇的程度、時期及理由之重大性等因素加以綜合

　　　　　　判斷。因此，雇主縱使依據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對於懲戒處分具有裁量權限

　　　　　　，如依上述之判斷基準，認為雇主懲戒解僱之行為存在不當勞動行為之動機時

　　　　　　，即有構成不當勞動行為之可能。

　　　　　2.我國於2009年通過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

　　　　　　約施行法。其中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2條第 3項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

　　　　　　利國際公約第 8條第 3項均規定：「關於結社自由及保障組織權利之國際勞工

　　　　　　組織1948年公約締約國，不得根據本條採取立法措施或應用法律妨礙該公約所

　　　　　　規定之保證。」。而國際勞工組織依據憲章第26條規定，為處理會員國違反第

　　　　　　87號「結社自由與團結權保障公約」以及第98號「團結權與團體協商公約」之

　　　　　　申訴案件，所成立之結社自由委員會作成之「結社自由委員會決定及原則摘要

　　　　　　」（2006年版）第 800項載明：「結社自由委員會提請注意1971年之勞工代表

　　　　　　公約（第 135號）及建議書（第 143號），其明白地建立，事業單位勞工代表

　　　　　　對其任何侵害之行為，應享有有效之保護，包括基於其為勞工代表或工會會員

　　　　　　之資格或活動或參與工會活動而為之解僱，只要其行為符合現行法律或團體協

　　　　　　約或其他共同同意的安排。」以及第 801項：「一個勞工或工會幹部不應因其

　　　　　　工會活動而受到侵害之原則，並不意味一個擁有工會職務之人員，不論環境條

　　　　　　件均能取得解僱之豁免權。」亦即，工會幹部雖未取得解僱之豁免權，但若其

　　　　　　行為符合現行法律或團體協約或其他共同同意之安排，則應享有有效之保護。

　　　　　　上開決定之內容於判斷雇主懲戒解僱之行為是否構成不當勞動行為時，自得引

　　　　　　為參考之依據。

　　　　　3.查相對人工作規則第11條第 5款規定：「員工有左列情事之一者，本行得不經

　　　　　　預告，逕行終止雇用，不發給資遣費：五、無正當理由連續曠職 3日，或 1個

　　　　　　月內曠職達 6日者。」，有相對人所提之工作規則在卷可稽，上開規定與勞動

　　　　　　基準法第12條第 1項第 6款規定之內容相同。相對人辯稱：申請人陳甲○○以

　　　　　　辦理工會會務為由，於 101年12月28日申請自 102年 1月 1日起至 102年 3月

　　　　　　31日止之會務公假；相對人分別於 101年12月28日及 102年 1月 2日回覆不准

　　　　　　假（參見相對人 102年 6月24日函附件　11），並於 102年 1月 3日發函請申

　　　　　　請人陳甲○○提出說明辦理會務何以須請 3個月之會務假，並請其提出相關資

　　　　　　料與證明文件（參見相對人 102年 6月24日函附件　13）。申請人陳甲○○並

　　　　　　未為任何說明亦未提出相關資料與證明文件，且未到職上班。嗣申請人陳甲○

　　　　　　○復於 102年 3月25日申請自 102年 4月 1日起至 102年 6月28日止之會務公

　　　　　　假，相對人分別於 102年 3月25日及 3月28日回覆表示不准假（參見相對人 1

　　　　　　02年 6月24日函附件　12），並於 102年 3月26日發函請申請人陳甲○○應說

　　　　　　明辦理會務何以須請 3個月之會務假，並請其提出相關資料與證明文件（參見

　　　　　　相對人 102年 6月24日函附件 1－ 4），有相對人所提相對人公司內部電子公

　　　　　　文資訊表及相對人書面函件在卷可稽。而申請人陳甲○○對其為上開會務假之

　　　　　　申請，並於收受相對人之書面函文後並未為任何說明，亦未提出相關資料與證

　　　　　　明文件，且自 102年 1月 1日起，僅於 102年 4月15日至辦公室上班半天之外

　　　　　　，其餘期間均未上班一事亦不爭執，則相對人上開答辯之事實，堪信為真實。



　　　　　4.申請人陳甲○○雖主張申請人工會曾於 101年 1月16日發文給相對人，表示要

　　　　　　申請為常務理事之申請人陳甲○○全日駐會，是以申請人陳甲○○自 101年 2

　　　　　　月初起即駐會從事會務，但相對人就申請人工會申請其常務理事陳甲○○全日

　　　　　　駐會乙事，完全未予回應，相對人顯係默示同意申請人陳甲○○全日駐會云云

　　　　　　，惟為相對人所否認。按默示之承諾必依要約受領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

　　　　　　接推知其有承諾之意思表示，始得認之，若單純之沉默，則除交易上之慣例或

　　　　　　特定人間之特別情事足認為承諾外，不得認為承諾。又知悉，並不等同於同意

　　　　　　，某人知悉某項事實而不為反對之表示，能否視為同意或默示同意，仍須以該

　　　　　　人是否有某項舉動，足以推知其有同意之意思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21年上

　　　　　　字第1598號、29年上字第 762號判例及95年度台上字第295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

　　　　　　照）。查申請人工會固曾於 101年 1月16日發文給相對人，申請為常務理事即

　　　　　　申請人陳甲○○全日駐會辦理會務，惟相對人對申請人陳甲○○ 101年1 月16

　　　　　　日下午、17日、19日、 2月 3日至 2月19日、 3月 1日至 3月30日、 4月 2日

　　　　　　至 6月29日、 7月 2日至 9月28日、10月 1日至12月31日之會務假均未核准；

　　　　　　且相對人於 101年間亦曾 5次發函申請人陳甲○○請其提出申請之會務假之說

　　　　　　明及證明文件，有相對人整理之申請人陳甲○○ 101年會務假之申請及准駁紀

　　　　　　錄及相對人之函文（參見相對人 102年 7月11日函附件 2及附件 1）在卷可稽

　　　　　　；再參諸前述申請人陳甲○○ 102年2 次申請各 3個月之會務假，相對人均未

　　　　　　核准，且發函請其應說明及提供資料之情形，不足認相對人有所謂之默示同意

　　　　　　申請人陳甲○○全日駐會辦理會務之情事。申請人陳甲○○此部分之主張，自

　　　　　　非可採。是相對人抗辯申請人陳甲○○請假既未經核准，卻長期未出勤，已該

　　　　　　當相對人工作規則第11條第 5款及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 1項第 6款規定之要件

　　　　　　，故相對人於 102年 4月15日發函自同年 4月16日終止雙方間之僱傭關係之行

　　　　　　為，似有所依據。則此時即應判斷相對人發函解僱申請人陳甲○○之行為，有

　　　　　　無不當勞動行為之動機。

　　　　　5.從雙方勞資關係之脈絡及解僱之時間點上觀察，相對人解僱申請人陳甲○○之

　　　　　　行為，具有不當勞動行為之動機：

　　　　　 (1)相對人於申請人工會99年 1月31日成立後，即於99年 5月24日對當時擔任工

　　　　　　　會常務理事之申請人陳甲○○予以調職，再於 100年 8月29日為解僱之處分

　　　　　　　，經申請人陳甲○○提起裁決之申請，經本會 100年勞裁字第 6號裁決決定

　　　　　　　確認相對人所為之調職及解僱行為均無效，申請人陳甲○○依上開裁決決定

　　　　　　　於 101年 1月 9日復職，可見相對人對申請人陳甲○○為工會常務理事之身

　　　　　　　分抱持敵視之態度。其後申請人工會於101 年 1月16日發函相對人申請常務

　　　　　　　理事陳甲○○全日駐會，相對人就上開工會之來函全不予以回應，僅於 101

　　　　　　　年 2月8 日發函申請人陳甲○○，要求就其申請之 101年 2月 3日至26日之

　　　　　　　會務假，應說明會務內容及提供相關資料與證明文件（參見相對人 102年 7

　　　　　　　月11日函附件 1第 1頁），亦未以副本知會申請人工會，足見相對人主觀上

　　　　　　　不正視申請人工會之法律上地位，亦漠視申請人工會之運作。

　　　　　 (2)又申請人工會及申請人陳甲○○於 102年 2月18日提起確認相對人人力資源

　　　　　　　處何姓經理，於申請人工會 102年 1月26日會員大會前夕打電話給工會會員

　　　　　　　，並於會員大會當日至會場之行為，及相對人將申請人陳甲○○ 101年之考

　　　　　　　績評為 D等之行為構成不當勞動行為之裁決申請（本會 102年勞裁字第6 號

　　　　　　　裁決申請案）。而申請人工會 102年 4月14日召開第一屆第一次臨時會員大



　　　　　　　會，該次會議決議依照修正後之章程第6 條罷免現任理監事及常務理事即申

　　　　　　　請人陳甲○○，並決議自即日起宣告解散申請人工會。相對人旋即於翌日即

　　　　　　　 102年4 月15日發函申請人陳甲○○於同年月16日終止雙方間之僱傭關係。

　　　　　　　雖相對人辯稱因相對人公司係於申請人工會第一屆第一次臨時會員大會召開

　　　　　　　之前之 102年 4月10日即已召開人評會，其中即有討論解僱申請人陳甲○○

　　　　　　　一案，惟該案因故延後於同月15日方續行討論並決議解僱申請人陳甲○○云

　　　　　　　云。然以上開事件之時間點上觀察，相對人顯係在等待申請人工會決議罷免

　　　　　　　常務理事及決議解散工會之後，方採取解僱申請人陳甲○○之行為，相對人

　　　　　　　此部分所辯，並非可採。而本會 102年勞裁字第 6號裁決決定亦認定相對人

　　　　　　　人力資源處何姓經理，於申請人工會 102年 1月26日會員大會前夕打電話給

　　　　　　　工會會員，並於會員大會當日至會場之行為，及相對人將申請人陳甲○○ 1

　　　　　　　01年之考績評為 D等之行為構成不當勞動行為。本會考量申請人陳甲○○自

　　　　　　　工會成立以來即擔任常務理事、在申請人工會中為最核心之幹部、幾乎為工

　　　　　　　會所有活動之主要參與者；而相對人對申請人工會向採不予正視之態度、亦

　　　　　　　從不與工會為直接之溝通、對擔任常務理事之申請人陳甲○○則抱持敵視態

　　　　　　　度，以及從工會成立之日起至 102年4 月14日工會經臨時會員大會決議罷免

　　　　　　　常務理事及解散工會，及相對人於翌日即發函解僱申請人陳甲○○為止之勞

　　　　　　　資關係之脈絡，以及本次相對人所採取者係最嚴厲之解僱處分等情，尤其參

　　　　　　　酌解僱行為之前緊密的時間連結點上觀察解僱行為及其他所發生之行為間之

　　　　　　　關連性。就結論而言，整體上實足認定相對人有「連續於短時間內密集針對

　　　　　　　工會及其幹部為不利之待遇及支配介入行為」，則其解僱行為同時具有不當

　　　　　　　勞動行為之動機，實堪認定。

　　　　　 (3)再查相對人自收受申請人工會 101年 1月16日來函請准申請人陳甲○○全日

　　　　　　　駐會辦理會務起，不對工會之請求為具體回應以解決所謂申請人陳甲○○濫

　　　　　　　用會務假之問題，卻僅對申請人陳甲○○未說明會務內容及提相關資料或證

　　　　　　　明之會務假申請，不予准許，然至相對人解僱申請人陳甲○○之日止長達一

　　　　　　　年以上之期間，僅止於發文要求申請人陳甲○○提出須申請會務假之理由並

　　　　　　　提出相關資料或證明文件，雖各該函文中均載有「台端未經准假即擅自不到

　　　　　　　職上班，實已構成曠職事實，敬請台端收文後即回單位上班，否則本行將依

　　　　　　　規定論處」之內容（參見相對人 102年 7月11日函附件 1），然嗣後卻未有

　　　　　　　任何「論處」，亦即均未對申請人陳甲○○所謂濫用會務假有任何具體且適

　　　　　　　當之處置，例如警告、記過等，以糾正申請人陳甲○○之行為。因此造成申

　　　　　　　請人陳甲○○自101 年 1月 9日復職起至 101年12月31日止實際上班天數僅

　　　　　　　11天。是相對人事前不對工會之請求為具體回應以解決所謂申請人陳甲○○

　　　　　　　濫用會務假之問題，已有違一般企業之人事管理方式，卻於申請人陳甲○○

　　　　　　　遭工會臨時會員大會決議罷免常務理事之職務及決議解散工會之翌日，即立

　　　　　　　即發函以申請人陳甲○○連續曠職 3日、 1個月內曠職達 6日為理由予以解

　　　　　　　僱，可見相對人對申請人陳甲○○為解僱時具有不當勞動行為之動機，應足

　　　　　　　確定。

　　（三）相對人於 102年 4月15日發函於同年 4月16日解僱申請人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1款及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查申請人工會係於99年 1月31日成

　　　　　立，申請人陳甲○○自工會成立之日起至 102年 4月14日該工會決議罷免常務理

　　　　　事止，均擔任工會常務理事，為工會核心幹部。而如前所述，相對人於99年 5月



　　　　　24日將申請人陳甲○○予以調職，再於 100年 8月29日為解僱之處分，而相對人

　　　　　之上述行為，經本會 100年勞裁字第 6號裁決決定確定為不當勞動行為，可見相

　　　　　對人對申請人陳甲○○為工會常務理事之身分抱持敵視之態度。雖本件相對人係

　　　　　以申請人陳甲○○連續曠職 3日、 1個月內曠職達 6日為理由予以解僱，然從雙

　　　　　方之勞資關係之脈絡及解僱行為之時間與前後發生之事件之時間上之密接關聯加

　　　　　以觀察，相對人以上開之理由對申請人陳甲○○為解僱行為時，同時亦具有不當

　　　　　勞動行為之動機，實堪認定。則其將申請人陳甲○○解僱之行為，自構成工會法

　　　　　第35條第 1項第1 款之雇主對於參加工會活動或擔任工會職務之勞工予以解僱之

　　　　　不當勞動行為。又申請人工會在被臨時會員大會決議解散前，申請人陳甲○○為

　　　　　最重要之核心幹部，且相對人對申請人陳甲○○抱持敵視態度，亦如前述；是相

　　　　　對人將長期擔任工會重要幹部之申請人陳甲○○解僱之行為，核屬不當影響、妨

　　　　　礙工會之組織或活動之行為，其解僱行為亦該當工會法第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

　　　　　當勞動行為。

　五、綜上所述，相對人於 102年 4月15日發函以申請人陳甲○○連續曠職3 日、 1個月內

　　　曠職達 6日為理由予以解僱，然從雙方之勞資關係之脈絡及解僱行為之時間點與前後

　　　事件之時間上之密切關聯性為觀察，相對人對申請人陳甲○○為解僱行為時，同時亦

　　　具有不當勞動行為之動機，是其將申請人陳甲○○解僱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

　　　 1項第 1款及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又依同條第 2項之規定，相對人所為之解僱行

　　　為無效。從而，申請人陳甲○○請求確認相對人於 102年4 月15日對申請人陳甲○○

　　　所為之解僱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 1項第 1款、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並依同

　　　法條第 2項之規定，請求確認相對人之解僱行為無效，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相對

　　　人對申請人陳甲○○所為解僱行為既屬無效，則申請人請求相對人應於裁決決定書送

　　　達之日起 7日內回復申請人陳甲○○臺北作業中心徵信處理中心徵估中級專員職位，

　　　亦應准許。又申請人陳甲○○解僱前每月薪資53,800元、每月膳費 3， 000元、 102

　　　年申請人陳甲○○同職級之員工端午節節金為10,000元，且相對人於 102年 7月15日

　　　員工之薪水有調薪等事實，為相對人所不爭執。從而，申請人陳甲○○請求相對人應

　　　自 102年 4月16日起至復職日止按月給付申請人陳甲○○薪資53,800元（ 102年 7月

　　　15日後則依申請人陳甲○○原職級調薪後之金額）、膳費 3,000元及每月按薪資5%提

　　　撥養老儲蓄金，並依「○○○○○○○○行員活期儲蓄存款管理辦法」核計優惠存款

　　　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雙方其他之攻擊、防禦或舉證，經審核後對於本裁決決定之結論

　　　不生影響，故不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裁決申請為一部不受理，一部有理由，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41條第 1

　　　項、第46條第 1項、第51條第 1項、第 2項，裁決如主文。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

　　　主任裁決委員　黃程貫裁決委員　劉志鵬辛炳隆吳慎宜劉師婷侯岳宏林佳和蘇衍維吳

　　　姿慧邱琦瑛康長健王能君徐婉蘭

　　　中華民國 102年 9月27日

　一、如不服本裁決不受理決定，得於裁決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經由原

　　　行政處分機關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 2段83號 9樓）向行政院提

　　　起訴願。

　二、如不服本裁決有關工會法第35條第 1項各款或團體協約法第 6條第 1項之決定部分，

　　　得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為被告機關，於裁決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3段 1巷 1號）提起行政訴訟。

　三、如不服本裁決有關工會法第35條第 2項規定所生民事爭議事件所為之決定部分，得於

　　　裁決決定書正本送達30日內，以他方當事人為被告，向被告住所地之普通法院提起民

　　　事訴訟。逾期未提起或經撤回其訴者，視為雙方當事人依裁決決定書達成合意。


